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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信息披露报告（2022年第5号） 

 

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财信高新数字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向我司支付分红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

公告 
 

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加强保险机构

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监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以及

《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号：关联交易》等相关规

定，现将湖南财信高新数字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财信高数基金”）向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我司”或“公司”）支付分红的关联交易披露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4 日签署《湖南财信高新数字产业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投资财信高数基金劣后级 1.5

亿元，财信高数基金以可转股债权的形式专项投资于湖南益高数

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用于其建造厂房和购买设备，租赁给深圳

市信维声学科技有限公司（现更名为“维仕科技有限公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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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司于 2022年 7月 11日收到财信高数基金支付的现金分红，

金额为 6,331,864.61 元，该笔分红构成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 

（二）交易标的情况 

财信高数基金主要条款如下： 

条款项 条款明细 

基金名称 湖南财信高新数字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规模 人民币 5.3亿元 

基金类别 分级基金，优先级份额/劣后级份额比例为 1:1  

基金期限 
基金存续期 6年（5年投资期，1年退出期），普通合伙人可自主决定延长

基金的期限 2次，每次不超过 1年 

基金管理人 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编号：P1060992） 

投资领域 聚焦智能制造等高新技术行业，投向未上市公司股权、可转债等  

募集方式 认缴制，机构投资人不低于人民币 1亿元 

管理费 基金存续期内按照实缴出资额的 0.29%/年收取管理费  

基金决策 

基金设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为 3名，由执行事务合伙人

任命，其中 2名由普通合伙人推荐，其中 1名由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推荐。除合伙人大会决议及合伙协议约定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决定的事项

外，基金的经营事项应经全体投资决策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委员投票通过 

业绩报酬 

分配机制 

就基金的所有可分配金额，分配时应首先在所有合伙人之间根据届时的实

缴出资比例进行初始划分。按照前述初始划分归属于普通合伙人的部分应

全部分配给普通合伙人，归属于各有限合伙人的部分应当按照下列顺序和

原则在相应的合伙人之间分配： 

（1）向优先级合伙人支付单利不超过 6.0%/年的优先回报； 

（2）向劣后级合伙人支付单利 9.4%/年的优先回报； 

（3）返还优先级合伙人实缴出资； 

（4）返还劣后级合伙人实缴出资； 

（5）如有余额，向普通合伙人和劣后级合伙人按照 20:80 分配 

增信措施 

一是益阳高新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以上项目的融资承担连带责

任； 

二是湖南益高数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设立专门账户，用于归集利息补贴、

厂房租赁补贴和信维声学支付设备租赁款，由基金管理人和益高数字公司

共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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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退出 
基金所投资的项目将通过股东回购，或挂牌交易、股权转让等其他符合基

金设立目标的方式进行退出  

二、关联交易对手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因财信高数基金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湖南财信

经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信经投”），财信经投为我司股

东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湖南财信金融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因此财信高数基金为我司股东的控

股股东控制的非法人组织，构成公司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人名称：湖南财信高新数字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经济性质：非公司企业法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 湖南财信经济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岳麓西大道 588 号芯城科技园

4#栋 401B-92房 

注册资本：人民币 53,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MA4RC7NU54 

经营范围：从事非上市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不

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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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价格及定价政策 

财信高数基金预期收益率为9.4%，风险/收益满足我司要求。

公司在投资过程中，按照一般商业条款以及公平、公正的市场化

原则进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各方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一）关联交易金额 

本次关联交易按照公司收到的现金分红计算关联交易金额，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 6,331,864.61 元。该截至 2022 年 7 月 11

日，财信高数基金已累计向我司支付分红 23,543,238.69 元。 

（二）关联交易余额及比例 

我司上一年末总资产为 287.10 亿元，净资产 29.37 亿元。

截至 2022年 7月 11日，公司投资全部关联方的账面余额为 15.53

亿元，占我司总资产的 5.41%，且低于净资产；公司权益类资产、

不动产类资产、其他金融资产中对关联方的投资余额分别为5.03

亿元、0.95亿元、0.01亿元，占其投资限额的比例分别为 7.13%、

1.12%、0.01%，在全部关联方资金运用关联交易限额、各大类资

产资金运用关联交易限额等方面均符合相关监管要求。公司与湖

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内各成员的投资余额合计为 14.58亿元，占

公司净资产的 49.63%，超过了《办法》中“保险机构投资单一

关联方的账面余额，合计不得超过保险机构上一年度末净资产的

30%”的情形，该情况主要是由于《办法》对于单一关联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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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关联交易限额调整被动引起的，公司将根据《中国银保监会

办公厅关于做好<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实施工作的

通知》要求，按照“只减不增”原则，在符合《办法》前，除按

照存量合同发生的管理费计提、还本、分红、付息等行为外，不

再新增与关联方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内各成员的资金运用类

关联交易，同时主动调降比例，逐步符合《办法》规定。 

五、关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公司投资湖南财信高新数字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关联交易事项已由公司 2020年 4月 23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2020 年 5月 13 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独立董事于 2020年 4月 22日对投资湖南财信高新数字经济

产业基金（有限合伙）出具了审核意见： 

1、公司对投资湖南财信高新数字经济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关联交易事项，严格依据相关法律、规章和公司章程、制度等履

行了内部审查、决策程序； 

2、本次关联交易，关联方管理费收取标准及业绩报酬分配

机制合理，交易结构清晰，底层项目明确，资金投向合规，本金

收益来源可靠。未发现本次关联交易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

情形； 

3、未发现本次关联交易损害被保险人权益的情形。 

七、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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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对

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愿

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可以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银保监会资金运用监管

部门反映。 

 

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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